
 
 

國立宜蘭大學檢驗及技術服務中心 

委 託 檢 驗 報 告 書 

 

 
 

 
 

檢 體 名 稱 檢 驗 項 目 檢 驗 方 法 結 果 備 註  

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注 意 事 項：1. 本報告書需加蓋檢驗中心章，否則無效。 

             2. 檢驗之樣品本中心僅代保管二星期。 

             3. 如對報告內容有不清楚之處，歡迎電洽：(03)935-7400 

    轉 7584或 0932359320，本中心樂意為您解說。 

收 樣 人 員： 

檢 送 日 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報 告 日 期：115年 4月 17日 

委 託 單 位： 

專 案 名 稱： 

檢 體 名 稱： 

授 權 簽 發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檢 驗 員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報 告 編 號：S-         


